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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0,496,891 股 

发行价格：14.49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上市公司同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http://www.sse.com.cn/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预案已经华达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 

2、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华达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华达科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鞠小平、何丽萍、万小民、郑欣荣、邹

占伟同意； 

5、本次交易已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经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7、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鞠小平、何丽萍、万小民、



郑欣荣、邹占伟。 

3、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前 20、60

和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如下：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80% 

前 20 个交易日 21.95 17.56 

前 60 个交易日 19.45 15.56 

前 120 个交易日 18.74 14.99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4.9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实施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

行股份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具



体调整方法如下： 

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息（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

本率，K 为配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息（现金股利），

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交易不设置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4 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

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39,04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3,664,000.00

元，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24 年 7 月实施完毕，上市公司本次向交易

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4.64 元/股。 

2025 年 1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39,04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1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5,856,000 元，上述权益分派

已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实施完毕，上市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

增股份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4.49 元/股。 

4、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1）交易价格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4】第

0767 号），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取收益法和

市场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最终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江苏恒义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35,200.00 万元，44.00%股

权的评估值为 59,488.0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以收益法评估结

果为参考依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59,400.00 万元。 

鉴于上述评估结果的有效期截至日为 2024 年 10 月 30 日，为保

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东洲评估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

日，对交易标的进行加期评估并出具《加期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标

的公司未发生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 

本次加期评估报告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加期评估基准日，采用

收益法和市场法作为评估方法，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

论。经评估，交易标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37,000.00 万元，

与其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相比未发生减值，交易

标的价值未发生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本次交易标

的作价仍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加期评

估结果仅为验证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10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未发生

减值，不涉及调整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亦不涉及调整本次交易方案。 

（2）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 股份支付对价 现金支付金额 

鞠小平 26,817.64 13,408.82 13,408.82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 股份支付对价 现金支付金额 

何丽萍 20,702.36 10,351.18 10,351.18 

万小民 8,910.00 4,455.00 4,455.00 

郑欣荣 1,782.00 891.00 891.00 

邹占伟 1,188.00 594.00 594.00 

合计 59,400.00 29,700.00 29,700.00 

5、股份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

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按照 2024 年中期权益分派调整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 14.49 元/股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数

量总计为 20,496,891 股，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股 

交易对方 股份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数量 

鞠小平 13,408.82 9,253,845 

何丽萍 10,351.18 7,143,669 

万小民 4,455.00 3,074,534 

郑欣荣 891.00 614,906 

邹占伟 594.00 409,937 

合计 29,700.00 20,496,891 

自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

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除该等事项外，本次交易不设置股票发行价格

调整方案。 

6、股份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华达科技股份，其本人同意若用于



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时间已满 12 个月或以上的，则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

任何方式进行转让。若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后续股份解除限售以及减持事宜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颁布的相关

规定以及本次交易协议中的有关约定进行；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华达科技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股份红利、转增股份等，同样遵

守上述锁定安排及减持要求；如前述锁定期与届时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要求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遵守并执行届时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 

交易对方鞠小平、何丽萍、万小民、郑欣荣、邹占伟确认并同意，

就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除根据法律法

规的要求进行锁定外，将根据各方另行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约定的各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比例进行逐年解锁，可解禁股份数量应于

业绩承诺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已经出具后进行确定。具体计算方式如

下： 

交易对方当年度可解禁的股份数=标的公司当年度业绩承诺净利

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交易对方通过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当期需补偿的股份数

量（如有）。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及交付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江苏

恒义 44.00%股权。 

靖江市数据局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核准标的公司本次交易涉及

的工商变更相关事项，并向标的公司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截至

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江苏恒义 44.00%股权已全

部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以上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江苏恒义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5 年 3 月 12 日，中兴华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中兴华验字（2025）第 020006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25 年 3 月 11 日，鞠小平、何丽萍、万小民、郑欣荣、邹占伟

持有的江苏恒义 44.00%的股权已经变更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9,536,891.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459,536,891.00 元。 

2、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仍为独

立存续的法人主体，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不

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3、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合计新增股份 20,496,891 股，登记后股

份总数为 459,536,891 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相关批

准或授权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依法可以实施； 

3、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

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上市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交易对

方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手续，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4、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

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

件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6、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

件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作出的相关协议及承

诺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及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

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买资产协议》及《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

依法可以实施； 

2、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验

资手续、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3、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4、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

件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不存在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

件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或其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关于业绩承诺调整相关事宜的补

充协议》约定或违反《报告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7、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八、本次交易的后

续事项”所述事项，在本次交易相关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承诺

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

障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14.49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

为 20,496,891 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的对象为鞠小平、何丽萍、万小民、郑欣荣、邹占

伟，发行对象的详细情况详见上市公司在 2025 年 3 月 11 日于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之“第三章 交易对

方基本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所

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竞宏 179,424,656 40.87 

2 葛江宏 30,695,689 6.99 

3 刘丹群 24,610,387 5.61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4 张耀坤 21,952,000 5.00 

5 
杭州皖翰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952,000 5.00 

6 朱世民 11,202,341 2.55 

7 
昊青星辰一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4,495,700 1.02 

8 应臻恺 3,876,695 0.88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358,849 0.77 

10 李佳 2,912,400 0.66 

合计 304,480,717 69.3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

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竞宏 179,424,656 39.04 

2 葛江宏 30,695,689 6.68 

3 刘丹群 24,610,387 5.36 

4 张耀坤 21,952,000 4.78 

5 
杭州皖翰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952,000 4.78 

6 朱世民 11,202,341 2.44 

7 鞠小平 9,253,845 2.01 

8 何丽萍 7,143,669 1.55 

9 
昊青星辰一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5,072,600 1.10 

10 应臻恺 4,582,095 1.00 

合计 315,889,282 68.74 

注：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按照截至 2025 年 3 月 1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明细数据列示。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陈竞宏 179,424,656 40.87 179,424,656 39.04 

葛江宏 30,695,689 6.99 30,695,689 6.68 

刘丹群 24,610,387 5.61 24,610,387 5.36 

张耀坤 21,952,000 5.00 21,952,000 4.78 

杭州皖翰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1,952,000 5.00 21,952,000 4.78 

浙江臻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487,500 1.25 5,487,500 1.19 

合计 284,122,232 64.71 284,122,232 61.83 

本次发行完成后，实际控制人陈竞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葛江宏

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数为 210,120,345 股，持股数量未变，

持股比例稀释至 45.72%，陈竞宏先生仍将保持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刘丹群持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数为 24,610,387 股，

持股数量未变，持股比例稀释至 5.36%。 

本次发行完成后，张耀坤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皖翰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臻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权益的股份

数为 49,391,500 股，持股数量未变，持股比例稀释至 10.75%。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

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数量

（股） 

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无限售条件股 439,040,000 100.00 - 439,040,000 95.54 

有限售条件股 - - 20,496,891 20,496,891 4.46 

合计 439,040,000 100.00 20,496,891 459,536,89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提高优质资产控制力、增强盈利能力，

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业务的战略地位，深化新能源产业链布局，契

合行业发展趋势，增强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

见上市公司在 2025 年 3 月 11 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六、为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电话：0531-68889222 

传真：0531-68889222 

经办人员：平成雄、张思雨、徐鹏程、李家缘、仰天、蒋伟达、



张阳洋、戴子杰、王柳匀、林宏金、王楠、王小杰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 层 

电话：010-58785566 

传真：010-58785566 

经办律师：杨振华、单颖之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尊农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院 1 号楼南楼 20 层 

电话：010-51423818 

传真：010-51423816 

签字注册会计师：卓丹、蔡绍伟、陈婷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峰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11 幢 5 层 

电话：021-52402166 

传真：021-62252086 

签字资产评估师：才亚敏、张静静 

 

特此公告。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1 日 


